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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2023届毕业生 

亲爱的同学们： 

几年前，你们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承载着父母亲朋的殷切期望，踏进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的美丽校园。校园里留下了你们奋斗的汗水和足迹，见证了你们的青春和成长。光阴荏

苒，流年似水，转眼间你们即将结束难忘的大学生活，从大学这扇小门走向社会的大门，将在

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展现自我，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大学毕业仅仅是人生旅途上的一小步，它虽然宣告了一个阶段的结束，却孕育着新的开端。

在从“学生”到“职场人士”角色转换的重要转折期，希望你不要因为大学阶段的优秀成绩而沾

沾自喜，也不要因为遇到的一些挫折而自我否定。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做好各项就业准备。就像对待重要课程考试、重大项目比赛那样对待你的就业，了解

掌握有关政策和流程，学习有关企业知识、岗位技能和职场礼仪等，强化训练求职择业技能，从

而做好细致的就业准备与行动安排。 

第二，坚持以诚待人。诚信是用人单位尤其看重的个人品质，关乎“北理学子”的整体声

誉，也关乎个人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 

第三，积极主动，勇于参与就业实践。就业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只要你保持积极的心

态，主动学习，多咨询、多尝试、多沟通，你一定能够获得一份满意的工作。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校就业指导中心全体成员及各专业学院就业辅导老师将与你风雨同舟，

陪伴你们度过人生中最憧憬、最期盼、同时也是最迷茫的择业期，我们和各专业学院将持续关注

你们的就业动态，耐心受理你们的各项咨询，尽最大的努力为你们提供指导和帮助。 

祝愿你们在求职择业过程中心想事成，一帆风顺！ 

凤凰花开时，青春梦飞驰！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就业指导中心  

                                                                                                       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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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就业政策 

  基层就业政策 

一、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主要优惠政策 

1. 对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履行一定服务期限的，按规定给予学费

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2. 结合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推进，在基层特别是街道(乡镇)、社区(村)购买一批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

位，优先用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3. 艰苦边远地区基层机关招录高校毕业生可适当放宽学历、专业等条件，降低开考比例，可设置一定

数量的职位面向具有本市、县户籍或在本市、县长期生活的高校毕业生。 

4. 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可适当放宽年龄、学历、专业等条件，可以拿出一

定数量岗位面向本县、本市或者周边县市户籍人员(或者生源)招聘；乡镇事业单位招聘本科以上高校毕业

生、县级事业单位招聘硕士以上高校毕业生，以及招聘行业、岗位、脱贫攻坚急需紧缺专业高校毕业生，

可以结合实际情况，采取面试、直接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可以根据应聘人员报名、专业分布等情况适当

降低开考比例，或不设开考比例，划定成绩合格线。 

二、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政策 

5. 对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的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应届毕业生实行学费补偿或国家

助学贷款代偿，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6000元。本科、高职

(专科)、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补偿学费或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的年限，分别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应学制

计算。每年补偿学费或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一，三年代偿完毕。 

6.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吸引和鼓励本地所属高校毕业生面向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的学费补

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办法。 

三、基层就业户口档案政策 

7. 落实省会及以下城市放开对高校毕业生落户限制的规定，高校毕业生在基层就业可根据需要自愿迁

移户口。人事档案按规定转至就业地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或有关单

位的组织人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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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就业政策 

四、中央基层就业项目简介 

8. 近年来，中央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引导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项目，主要包括：“大学生志愿服务西

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五、中央基层就业项目优惠政策 

9. 公务员招录优惠：每年拿出公务员考录计划的一定比例，专门用于定向招录服务期满且考核称职(合

格)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也可报考其他职位。 

10. 事业单位招聘优惠：各省(区、市)县乡基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时，应根据本地区实际拿出一定数量

或比例的岗位，对“三支一扶”等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人员进行专项招聘，并增加工作实绩在考察中的权

重，聘用后可以不再约定试用期；省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时，对“三支一扶”等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人

员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 

11. 考学升学优惠：服务期满后三年内报考硕士研究生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高职

(专科)学生可免试入读成人本科。 

12. 国家补偿学费和代偿助学贷款政策：参加中央基层就业项目的毕业生，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享受相

应的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政策。 

13. 服务期满自主创业的，可享受税收优惠、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和贴息等有关政策。 

14. 参加基层服务项目前无工作经历的人员，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后2年内，在参加机关事业单位考录

(招聘)、各类企业吸纳就业、自主创业、落户、升学等方面可同等享受应届高校毕业生的相关政策。 

15. 各基层就业项目服务年限计算工龄。服务期满到企业就业的，按照规定转接社会保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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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三支一扶”优惠政策 

一、助学贷款代偿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大学生，继续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镇(乡)及镇（乡）以下基层工作满1年

以上的，在校期间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由省教育厅在省财政安排的专项经费中帮助归还。 

二、公务员定向考录 

在全省公务员招考中，拿出一定比例的基层职位，面向“三支一扶”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定向考录。 

三、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加分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大学生，自服务期满之日起3年内参加我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可以

适当加分。对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进入考核阶段的“三支一扶”大学生，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 

四、服务期限认定工龄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人员在基层工作服务年限计算为工龄，其参加工作时间按其到基层报

到之日起算。 

五、自主创业优惠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大学生从事个体经营的，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自到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登记注册之日起3年内免交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类、管理类和证照类费用。 

六、级别工资高定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大学生，在山区县及以下单位就业的，可直接执行转正定级工资，转

正定级时级别工资(或薪级工资)高定2档。如5年内调离原工作单位，到珠江三角洲地区7个市（不含山区县）

工作或到其他地级市直属机关事业单位(不含派驻县、乡(镇)的单位)工作的，其高定的2档工资予以取消。 

七、职称评审免试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大学生到山区县和东西两翼欠发达地区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其申报

评审专业技术资格时，在坚持业绩、水平、能力要求的前提下，五年内可免试职称外语、计算机。事业单位

在开展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聘任，其服务期限，可计算为专业技术工作资历年限。 

八、研究生考试加分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大学生自服务期满之日起3年内参加省内高校专升本考试的，初试总分

加10分。参加省内高校或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对采用定

向委培参加研究生考试，并签定毕业后到50个山区县及东西两翼欠发达地区工作3年以上协议的，经初试总分

加10分后，成绩达到国家最低分数线即可参加复试，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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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征入伍政策 

一、优先征集政策 

1. 大学生入伍优先报名应征、优先体检政考、优先审批定兵、优先安排使用， 大学生参加体检开辟绿

色通道。高校新生应当在户籍所在地参加应征；高校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可在学校所在地参加应征，也可

在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参加应征。 

2. 报名网址：全国征兵网 https://www.gfbzb.gov.cn/ 

3. 报名时间： 

上半年  男兵：上年 12 月 1 日至当年 2 月 10 日 

女兵：当年 1 月 1 日至当年 2 月 10 日 

下半年  男兵：上年 12 月 1 日至当年 8 月 10 日 

女兵：当年 7 月 1 日至当年 8 月 10 日 

二、学费资助及优待政策 

4. 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学费减免，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研究生每人每

年最高不超过16000元。 

5. 入伍大学生按规定享受优待政策，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由批准入伍地发放，其家庭享受军属待遇。 

三、升学优惠政策 

6. 设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每年专门面向退役大学生士兵招生约8000人，

并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倾斜。 

7. 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免试(指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8. 在完成本科学业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9. 高职(专科)学生应征入伍，退役后在完成高职(专科)学业的前提下，可免试入读普通本科，或根据意

愿入读成人本科，自2022年专升本招生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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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征入伍政策 

四、复学政策 

10. 高校学生(含高校新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2年内允许复学或入

学。 

11. 经学校同意，大学生士兵退役后复学可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 

12. 退役复学后免修军事技能等课程，可直接获得学分。 

五、在部队选拔培养政策 

13. 符合条件的取得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含毕业学年入伍，服役期间取得的)，入伍1年

半以上，可选拔为提干对象。 

14. 参加全军统一考试，录取到有关军队院校学习。 

15. 优先选取士官。 

16. 参加保送入学对象选拔，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 

六、退役后技能培训政策 

17. 面向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和学分银行

制度，建立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和转换机制，按规定享受培训资助。 

七、退役后就业服务政策 

18. 退役后一年内，凭用人单位录(聘)用手续，可办理就业报到手续，户档随迁。 

19. 退役高校毕业生士兵可参加户籍所在地省级毕业生就业指导机构、原毕业高校就业招聘会，享受就

业信息、重点推荐、就业指导等就业服务。 

20. 乡镇补充干部、基层专职武装干部配备时，注重从退役大学生士兵中招录；在军队服役5年(含)以上

的高校毕业生士兵可以报考面向服役基层项目人员定向考录的职位。 

21. 教育部在“24365校园招聘服务”活动中开辟退役大学生士兵岗位专区，畅通求职就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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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求职就业手续政策 

一、稳妥有序推动取消就业报到证 

      从2023年起，不再发放《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和《全国毕业研究生就

业报到证》（以下统称就业报到证），取消就业报到证补办、改派手续，不再将就业报到证作为办理

高校毕业生招聘录用、落户、档案接收转递等手续的必需材料。（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公安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提供求职就业便利 

取消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在就业协议书上签章环节，取消高校毕业生离校

后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报到手续。应届高校毕业生可凭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与用人单位

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或就业协议书，在就业地办理落户手续（超大城市按现有规定执行）；可凭

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在原户籍地办理落户手续。教育部门要健全高校毕业生网上签约系统，方便

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网上签约，鼓励受疫情影响地区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实行网上签约。对延迟

离校的应届高校毕业生，相应延长报到入职、档案转递、落户办理时限。（教育部、公安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积极稳妥转递档案 

高校要及时将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等重要材料归入学生档案，按照有关规定有序转递。到机

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转递至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的，转递

至就业地或户籍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暂未就业的，转递至户籍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档案

涉密的应通过机要通信或派专人转递。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主动加强与高校的沟通衔接，动态更

新机构服务信息，积极推进档案政策宣传服务进校园，及时接收符合转递规定的学生档案。档案管理

部门要及时向社会公布服务机构名录和联系方式。（中央组织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

家邮政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 国办发

【2022】13号 ) 要求，从2023年起，求职就业手续有以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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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求职就业手续政策 

四、完善毕业去向登记 

从2023年起，教育部门建立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制度，作为高校为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的

必要环节。高校要指导毕业生（含结业生）及时完成毕业去向登记，核实信息后及时报省级教育部门

备案。实行定向招生就业办法的高校毕业生，省级教育部门和高校要指导其严格按照定向协议就业并

登记去向信息。高校毕业生到户籍和档案接收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时，教育部门应根据有关部门需

要和毕业生本人授权，提供毕业生离校时相应去向登记信息查询核验服务。（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推进体检结果互认 

指导用人单位根据工作岗位实际，合理确定入职体检项目，不得违法违规开展乙肝、孕检等检

测。对外科、内科、胸透X线片等基本健康体检项目，高校毕业生近6个月内已在合规医疗机构进行体

检的，用人单位应当认可其结果，原则上不得要求其重复体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用人

单位或高校毕业生对体检结果有疑问的，经协商可提出复检、补检要求。高校可不再组织毕业体检。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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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就业常识 

   劳动合同vs就业协议  

区别 劳动合同 就业协议 

主体不同 

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与

义务的协议，这些劳动者既可以是

高校毕业生，也可以是其他人。而

劳动合同只适用于劳动者（含应届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不含公务员

单位和按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组织

和社会团体以及军队系统）之间，

与学校无关。 

       就业协议专指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与用

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工作协议。就业协议适用

于应届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学校三方之间。 

内容不同 

劳动合同则指用人单位在与劳

动者确定工作关系之后签订的关于

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协议。劳动合同

具体包括：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

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

酬，社会保险和福利，劳动纪律，

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违反劳动合

同的责任等。 

       就业协议是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

的初次工作协议，其主要意义在于将毕业生

与用人单位双方互相选择的关系确定下来，

一般并没有详细规定双方具体的权利与义

务。因此，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就业协

议不能等同于签订了劳动合同，毕业生与用

人单位在签订了就业协议之后，还必须签订

劳动合同，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目前的

实际情况是，通常毕业生到单位工作之后，

双方才签订劳动合同。 

发生问题的处理

部门不同 

若劳动合同发生问题，则毕业

生和用人单位需要向劳动争议调解

委员会或劳动仲裁机构报送，请求

处理。还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处理劳动纠纷。 

      在毕业生就业协议发生问题、需要处理

时，一般首先由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进行协

调，如果取得一致意见，则报送毕业生所属

的学校主管部门，由学校主管部门审查认可

后，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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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就业常识 

   劳动合同法（节选） 

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招用劳动者时，应

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

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

应当如实说明。 

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

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

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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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就业常识 

   就业协议书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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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就业常识 

   就业协议书签订 

1、《就业协议书》的作用 

就业协议书全称是《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是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和用人单

位在正式确立劳动人事关系前，经双向选择，在规定期限内确立就业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而达成的书

面协议，是用人单位确认毕业生相关信息真实可靠以及接收毕业生的重要凭据，也是高校进行毕业生就业管

理、编制就业方案以及毕业生办理就业落户手续等有关事项的重要依据。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求职意向，

可通过“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小程序上申请，具体申请流程查看本手册附录。 

2、《就业协议书》有效性 

（1）要约成立：用人单位同意与毕业生签约，毕业生在“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小程序上提交申请，

无论是否有签字或公章，此协议已经要约成立。 

（2）协议生效：根据《就业协议书》内条款第四条，“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因此，

无论毕业生是否上传纸质协议到小程序中，协议书都已生效。 

有些毕业生以为，不到学校鉴证盖章，《就业协议书》就不生效的想法是错误的。 

（3）协议书有效期：《就业协议书》是维持用人单位与毕业生从签约起至毕业生到单位报到时双方的

约定关系。所以，一般情况下，《就业协议书》的有效期为自双方签字盖章后起，至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

订劳动合同（或用人单位与毕业解除协议，或其他协议中注明协议失效条款出现）为止。 

有些毕业生以为，只要不去单位报到，《就业协议书》就失效的想法是错误的。 

3、签订时的注意事项 

   （1）签协议前，毕业生一定要全方位地了解用人单位的相关情况，包括用人单位的发展趋势、岗位职

责、管理制度、待遇与福利项目等系列内容，还需要重点了解该单位关于应届毕业生户口落户和档案接收

等问题。 

   （2）签订协议书前，一定要认真与用人单位商定好协议条款内容。协议具有双向约定的作用，如果有

双方需要相互承诺的部分，一定要在协议书或补充协议上加以说明。如果毕业生报考了研究生或准备出国

留学，应事先向用人单位解释说明，并在协议书（或附加协议中）注明，以免在考上研究生后产生违约纠

纷。此外还要注意协议条款的合理性，根据国家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毕业生收取报名

费、培训费、押金、保证金等。  

  （3）毕业生、用人单位双方都不得单方面拖延签约周期。毕业生遇到问题而犹豫不决时，最好能够及

时咨询学院辅导员或校就业指导中心老师，征求相关的意见和指导。 

  （4）就业协议书上用人单位名称一栏必须完整填写单位全称（与公章一致），单位地址栏和档案转接

单位地址以及邮编都要准确，不得省略。倘若信息有误，将导致毕业生不能顺利落实人事关系、档案无法

接收，户籍无法落户。 

http://baike.baidu.com/view/405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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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就业常识 

   就业协议书违约 

我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书，可以违约吗？ 

答：毕业生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前，应慎重考虑工作关系、事业发展和人事政策等问题，一旦

签订了就业协议书原则上不得违约。毕业生违约行为不但将给用人单位带来工作麻烦，增加其人才招聘成

本，而且将严重影响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素质的评价，影响整个毕业生群体的声誉。 

如因不可抗拒的原因，经申请同意者，可办理违约更换就业协议书手续。毕业生需要在就业信息网下

载违约申请表，申请时须提交的材料包括：违约更换就业协议书申请表（原单位、现单位须在申请表上签

署意见且加盖公章）、原就业单位解约说明和新接收单位接收函。 

就业协议书学校尚未鉴证，此时违约，是否要承担违约责任？ 

答：毕业生是签约主体一方，应有签约责任意识，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须慎重，根据就业协议书条

款中第四条“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如果违约，违约方必须承担违约责任，毕业生违约

须征询原单位意见，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注：毕业生与签约单位签定电子协议后，必须走完原签约流程后才会触发解约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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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2023 

9月起  
1、2023届毕业生资源信息收集、学籍绑定与电子简历填写 

2、参加就业指导模块课程、就业指导讲座和有关就业技能训练竞赛活动 

3、接受三轮一对一就业谈话 

4、登录学校就业网，查看各类就业信息和招聘信息，参加企业专场宣讲招聘

活动，准备求职简历、求职礼仪与面试技巧等 

10月中旬  
 领取就业推荐表、毕业生登记表等资料 

11月12日  

参加2023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  

3月  
参加2023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  

6月以后  

1、毕业生档案转递、户口迁移等工作 

2、办理本科生毕业离校手续 

  就业时间轴 

03 
就业流程 

11月上旬  

开始签订就业协议书、上报就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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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信息收集 
登录学校 

就业信息网 

       资源信息 

    核对 
       院系审核        学校审核 

      毕业生资源信息是指有学籍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的毕业生基本信息，包括毕业生的姓名、

身份证号、学号、专业、生源所在地、培养方式、准考证号及各种联系方式等。毕业生资源信息

经学校收集汇总后统一上报广东省教育厅进行资格审查，直接影响毕业生档案转递、户口迁移等

手续的办理，在信息核对上报时，务必一定要认真对待，仔细核对。 

生源地 

◆ 生源地是毕业生资源信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 生源地：指学生的来源地（一般是高考时户籍所在地），也可以认为除了临时集

体户口外的现户口所在地。 

◆ 要详细到县（区）一级，高新区、开发区（非行政区划）选市一级。 

◆ 如果不能正确判断个人生源地或错误上报生源地信息，将导致毕业生档案投递错

误，还会造成毕业生无法落户，出现“黑户”情况。 

姓名、身份证号 

◆ 姓名、身份证号必须与当前教育部学籍信息中的姓名、身份证号一致。 

◆ 如因更改姓名、身份证号致使与基本信息内容不符的，须向教务处提供相关材料在

学信网更正信息，确认更正后，将最新的学信网信息截图打印，及新证件正反面复

印件交校就业指导中心进行修改。 

联系方式 

◆ 联系方式是学校在毕业生求职就业过程中重要的联系通道，包括移动电话、邮箱

（尽量用QQ邮箱）、QQ等。填写完整、有效的联系方式，并及时更新变更的联

系方式，以获得最新、最及时的招聘、就业事务办理情况等就业信息。 

   就业手续办理流程 

03 
就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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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籍绑定与 
电子简历填写 

登录广东大学生 

就业创业小程序 

   完成 

     学籍绑定 

       填写 

       电子简历 
       投递简历 

关注和登录“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二维码  

 学籍绑定常见问答 简历填写常见问答 

Q1: 绑定后显示“生源未开启”，如何处理？ 

A1:  资源信息已在学校就业信息网收集，无需

重复填写，因此未开启生源管理模块，不影响

其他功能的使用。 

Q3: 人脸识别一直无法通过，怎么办？ 

A3:  联系辅导员老师生成绑定验证码。 

Q2: 绑定时显示“没有对应可以绑定的生源信

息”，如何处理？ 

A2:  如已进行资源信息收集，联系辅导员老师

导入生源信息。否则，先登录就业信息网填

写、核对资源信息后再导入。 

Q4: 延毕生往年已经绑定其他年份，还需要

重新绑定吗？ 

A4:  学生小程序端只能绑定一个工作年份的

账号，延毕生须解绑后重新绑定毕业年份。 

Q1: 电子简历完善度有何要求？ 

A1: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要求，电子简历填写的

完善度需≥60%，以便为毕业生提供精准的就

业岗位信息推送。 

Q2: 为什么要上传证件照片？ 

A2:  上传符合要求的免冠照片后，系统即可快

速生成蓝色背景的证件照片。照片可适用于简

历、电子就业协议等系统中的多个服务场景。 

Q3: 证件照片上传失败的原因？ 

A3:  简历照片常见失败原因：眉毛被头发遮

挡，背景色不是系统示例照片的蓝色，肩宽未

拍摄完整，眼镜反光，光线太暗或太亮。如果

上传已拍好照片不成功，建议使用小程序的

【拍摄】功能，手机竖屏拍照，一定要把上半

身都拍上去，机位与面部高度持平，不要仰拍

或俯拍，系统会自动抠图生成证件照。 

   就业手续办理流程 

03 
就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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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推荐表、 
毕业生登记表 

领取表格 
       毕业生 

      填写 

       院系 

       填写盖章 
       学校盖章 

就业推荐表 

      就业推荐表全称是《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它是由广东省高等院校毕业生

就业指导中心统一印制，是学校向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的书面材料，和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就业的证

明材料。 

      毕业生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填写推荐表内信息，内容必须真实可靠，全面详实。每位毕业生只有

一份推荐表，经专业学院和学校盖章后生效，毕业生自行印制的推荐表无效。 

推荐表原件应交给最终落实就业的单位或地区人才服务中心，在求职过程中使用复印件。推荐表原

则上不予以补发，各位毕业生须慎重保管。 

       一般来说，推荐表有如下作用： 

       (1)是毕业生具有应届毕业生身份和就业派遣资格的证明材料。只有属于国家计划招生内的毕业

生才有资格领取毕业生推荐表。定向、委培毕业生、非国家计划内招收的毕业生没有推荐表。 

       (2)是参加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考试、部分国企应聘的报名资料之一。 

       (3)是进入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国企、异地接收人事关系时必备申请材料。如办理毕业生北京

市的异地接收，毕业生须提交《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才能提出申请、进行办理。 

 

毕业生登记表 

      毕业生登记表全称是《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由教育部统一印制，是毕业生档案材料中不可

缺少的重要资料之一，由毕业生填写完成并加具专业学院、学校意见后存入毕业生档案的规范性表

格。 

      毕业生登记表内容包括毕业生基本信息、毕业生在校期间奖惩情况、自我鉴定及学校评价意见

等，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材料的重要部分，是毕业生基本情况的全面反映，每位毕业生只有一份，毕

业生要认真详实地填写上交，经专业学院和学校盖章后统一交到学生档案室，归入毕业生本人档

案。 

   就业手续办理流程 

03 
就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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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推荐表、毕业生登记表补办 

登录学校就业信息网 

点击进入【学生服务】→ 填写就业资料补办申请 

专业学院对毕业生补办申请进行审批 

毕业生打印纸质申请表到学院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毕业生带齐资料到校就业指导中心确认 

在学校就业信息网 

公示5个工作日 

凭有效证件到校就业指导中心领取 

带上损毁的 

就业资料原件 

遗失 损毁 

本人身份证、学生证、 

校园卡等有效证件 

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

身份证复印件、委托申请书 

本人 委托 

“就业推荐表”、“就业协议书”和“毕业生登记表”由教育部或广东省教育厅统一印

制，学校根据毕业生人数向省教育厅统一订购并免费分发给毕业生，每人一份。 

      若毕业生不慎损毁或遗失就业资料，可以根据《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毕业生就业资料管理

办法》相关要求申请补办，并提供手写详细说明。其中，资料损毁的，提交损毁原件及申请

表，即可现场办理更换；资料丢失的，需自申请日起经5个工作日的公示后再办理，更多详情可

查看学校就业信息网，或咨询学院辅导员。 

   就业手续办理流程 

03 
就业流程 



21 

 

  岗位信息服务 

04 
就业服务 

1. 教育部会同社会招聘服务机构推出“24365 校园招聘服务”，举办各类区域

性、行业性、联盟性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可用学信账号登录“国家 24365 大学

生就业服务平台”（https:// www.ncss.cn/）或微信搜索关注“国家 24365 大学生

就业服务平台”（ncssfwh）公众号并绑定学信账号，获取求职意向登记、岗位一键

搜索、职位精准推荐、在线求职应聘等一站式服务。  

2. 各地各高校不定期举办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高校毕业生可以通过各地各高

校就业指导部门及其网站，获取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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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指导服务 

04 
就业服务 

1.教育部推出“互联网 + 就业指导”公益直播课，通过新华网、央视频、学习强国、中国教育电视

台等平台，围绕就业形势与政策、职业生涯教育、求职择业指导、行业发展趋势等主题，帮助毕业生答

疑解惑。毕业生可通过“24365 就业资讯”（ncssweb）公众号获取课程直播信息，通过“国 家 24365 

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https://www.ncss.cn/）学职平台版块回看课程。  

2. 组织开展“宏志助航计划”，教育部推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网络平台，提供就业指导

和职业技能类网络课程，帮助大学生拓展职业视野、了解行业发展和岗位要求、提高职业技能和就业竞

争力，学生可通过“国家 24365 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https://www.ncss.cn/）宏志助航版块进入。

符合条件的在校生还可在高校报名参加线下培训。  

3. 各地各高校开展线上线下就业指导活动，提升毕业生求职就业能力。毕业生可以在各地各高校的 

就业指导部门获取指导服务，也可通过“国家 24365 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ncssfwh）公众号访问

“我的辅导员”与辅导员关联，获取辅导员帮助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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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届专业学院就业工作联系人 

04 
就业服务 

学院 专业名称 
毕业生 

人数 

合计 

人数 

辅导员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号 

信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50 

544 

向中坤 0756-3622341 15919150010 信息工程 88 

通信工程 8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37 

梁天 0756-3622350 13702316901 自动化 84 

智能科学与技术 99 

就业工作专员   向中坤 0756-3622341 15919150010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316 

595 

蔡齐荣 0756-3622872 1369774741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2 

江婉欣 0756-3622872 15007140629 网络工程 51 

数字媒体技术 116 

就业工作专员   胡雄海 0756-3622877 13680303134 

工业自动化

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90 

460 

黄萃 0756-3622371 13702774757 
机械工程 4 

机器人工程 145 

陈琳 0756-3622882 15976960750 工业工程 53 

能源与动力工程 42 

机械电子工程 83 
樊千惠 0756—3835067 15113189932 

车辆工程 43 

就业工作专员   黄萃 0756-3622617 1370277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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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届专业学院就业工作联系人 

学院 专业名称 
毕业生 

人数 

合计 

人数 

辅导员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号 

材料与环境 

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5 

384 

谢卓艺 0756-3622684 13411417128 

环境工程 100 谭小群 0756-3835169 15989752228 

化学工程与工艺 35 
吴雨函 0756-3622035 18928187800 

应用化学 66 

食品科学与工程 58 江月 0756-3622036 13128562229 

生物工程 90 张静 0756-3622684 13411417128 

就业工作专员   谢卓艺 0756-3622684 13411417128 

航空学院 

飞行器制造工程 83 

215 
李燕妮  0756-3622833  13559797858   交通运输 54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 39 

飞行技术 39 王伟 0756-3622005 17320091980 

就业工作专员   王静 0756-3622931 18578207558 

数理与土木工

程学院 

土木工程 98 

  黄锐新 0756-3835075 15627236541 298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06 

应用统计学 64 

测控技术与仪器 30 

就业工作专员   赵鑫东 0756-3622885 13750017766 

04 
就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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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届专业学院就业工作联系人 

学院 专业名称 
毕业生 

人数 

合计 

人数 

辅导员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号 

商学院 

工程管理 36 

651  

李红星  0756-3835137  18826211111  
国际经济与贸易 232 

国际商务 31 

物流管理 69 

人力资源管理 107 

冯森林  0756-3835137  13825686567  市场营销 83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93 

就业工作专员   庞鹏 0756-3835139 13726231529 

会计与金融

学院 

会计学 186 

488  

马荣 0756-3835840 13427750788 
审计学 76 

财务管理 118 

周粤 0756-3835845 13726230500 金融工程 106 

信用管理 2 

就业工作专员   周粤 0756-3835845 13726230500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07 陈晓琳 0756-3622897 13686960022 

453  

商务英语 129 
蚁曼 0756-3622897 13726249677 

翻译 87 

日语 66 
徐杰 0756-36222899 18509915251 

汉语国际教育 64 

就业工作专员   谢准 0756-3622807 13726293567 

04 
就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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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届专业学院就业工作联系人 

学院 专业名称 
毕业生 

人数 

合计 

人数 

辅导员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号 

民商法律 

学院   

法学 381 
441    

聂政宇 0756-3835638 13066288991 

法学（国际班） 60 许晓珊 0756-3835850 15322204262 

就业工作专员   樊颖 0756-3835638 13928023902 

设计与艺术

学院 

工艺美术 36 

万崇勇 0756-3622763 15976020745 

440  

视觉传达设计 84 

环境设计 122 

产品设计 73 

王丽娜  0756-3622757  17722827737  服装与服饰设计 74 

数字媒体艺术 51 

就业工作专员   王丽娜 0756-3622757 17722827737 

布莱恩特 

项目  

会计学 125 125 
史达颖 0756-3835272 15814681105 

就业工作专员   

中美国际学院  

应用统计学 31 

214  

沈慧玲  0756-3835279  1363124596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6 

会计学 39 赵安然 0756-3835180 13500246966 

国际商务 16 

 余诗琦  0756-3835177 15362140395 

市场营销 9 

财务管理 35 

金融工程 21 

金融数学 17 

就业工作专员   余诗琦 0756-3835359 19168671347 

04 
就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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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服务信息  

1、就业指导 

职业生涯规划与求职辅导等，电话：0756-3622013，联系人：匡老师 

生涯规划个体咨询、团体辅导等，电话：0756-3622062，联系人：吴老师  

2、就业市场 

就业市场拓展、发布就业信息、校园招聘等事宜，电话：0756-3622013，联系人：武老师 

3、就业派遣 

毕业生信息、就业协议书、就业资料、政策咨询等事宜，电话：0756-3622559，联系人：张老师 

4、创业指导 

创业指导、创业项目、创业咨询等，电话：0756-3835021，联系人：吴老师 

5、就业服务网络平台 

（1）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就业信息网网址： http://job.bitzh.edu.cn/ 

（2）“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二维码、北理珠就业公众号 

                       

 

6、常用咨询电话 

保卫处户籍科：0756-6846135 

校学生档案室：0756-3622554 

04 
就业服务 

http://jiuyenew.zhbit.com/
http://job.bitz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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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籍绑定操作指南（中国内地学生） 

（1）进入“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小程序，在首页左上角找到“用户登

录”，点击后出现一个弹窗，出现两个选项：“中国内地学生”“港澳台

学生”，选择 “中国内地学生”选项。                                 

（2）进入“学籍绑定”页面，点击”开始验证”，并完成人脸识别身份认

证。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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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刷脸”成功后，即可进行“学籍绑定”.                                                                       

 

 

 

 

 

 

 

 

 

 

 

 

（4）学籍绑定完毕，进入小程序首页的登录状态。 

  学籍绑定操作指南 （中国内地学生）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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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入“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小程序，在首页左上角找到“用户登

录”，点击后出现两个弹窗“中国内地学生”“港澳台学生”，选择 “港

澳台学生”。 

（2）“绑定学籍信息”并“提交”。 

  学籍绑定操作指南（港澳台学生）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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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绑定学籍失败，请按提示重新绑定，成功后提交。 

（4）学籍绑定完毕，进入小程序首页的登录状态。 

 

 

  学籍绑定操作指南（港澳台学生）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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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还没学籍绑定，请先完成学籍绑定，具体操作请参看：《广东大学生就

业创业微信小程序操作流程详解（一）》；如果已经完成学籍绑定的同学可以

忽略这个步骤。 

2、填写就业协议书内容，在小程序端进行就业协议书的内容填写提交。 

 

 

  学生端电子就业协议书操作指南 

附录 

file:///C:/Users/ZHBIT/Desktop/就业工作文件/就业指导手册/2022届毕业生就业指导手册修改1013.docx#wechat_redirect#wechat_redirect
file:///C:/Users/ZHBIT/Desktop/就业工作文件/就业指导手册/2022届毕业生就业指导手册修改1013.docx#wechat_redirect#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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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步骤填写就业协议书内容，填写完成后，等待院校进行审核。   

4.   审核完成后,学生自行下载电子就业协议书、打印签字后，拿到用人单位或就

业主管部门进行盖章，用手机将已经签字盖章的就业协议书拍照回传到小程序，

等待院校进行审核。 

温馨提示：拍照回传时一定要对正3个框框 

   

  学生端电子就业协议书操作指南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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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传签字盖章的纸质就业协议书后，待院校审核完成自动生成带院校电子签

章的电子就业协议书，院校和学生都可自行下载打印。 

 

 

 

 

    

      

                        

       6、扫描电子就业协议书上二维码，验证电子就业协议书内容的真伪及电子签章

的签名信息。 

签订电子就业协议书要注意的事项 

1.拍照上传的协议书编号须与申请的协议书编号一致，就业协议书须有单位盖

章，协议书的内容须与系统填报的内容一致。 

2.上传的图片要规范，图片注意四周不要留太多其他的空白或内容，图片不要横

着拍，最好是协议书刚好占满图片。拍照的图片要清晰度高，放大查看也能看清楚

内容的，不然会打印模糊。 

  学生端电子就业协议书操作指南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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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小程序，可选择从首页进入“就业创业信息上报”

窗口。  

2、通过模糊搜索输入就业单位名称的关键字，在弹出结果中选中就业单位全称。其

他项按要求填写完毕后提交。 

                                                               

  学生端就业创业信息上报操作指南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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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填写完毕的就业信息如果需要修改，可以进入“就业创业信息上报”界面，

点击“修改”进入信息修改界面操作，完成后提交。 

                                                             

就业创业信息上报要注意的事项 

1.注意辨别毕业去向分类，特别是其他录用形式就业与签劳动合同形式、签就

业协议形式就业容易混淆，毕业去向须与上传的附件一致。 

2.其他录用形式、自由职业的证明材料应能证明薪酬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3.就业单位必须写中文全称。如非劳务派遣，无需填写劳务单位。 

4.单位联系人应知晓毕业生的入职与工作情况，如部门主管或人事专员，一般

应填写联系人的姓名全称，特殊情况下可填写先生或女士，如陈先生、陈女士；

单位联系电话应是联系人的电话，原则上应填写固定电话（带有区号）。 

  学生端就业创业信息上报操作指南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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